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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
完成出售煤化工業務板塊的進展

及
履行擔保責任

茲提述大唐國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或「大唐發電」）日期為2016年6月30日的主要
及關連交易公告、本公司日期為2016年8月12日的通函（「該通函」）以及本公司日期為2016
年9月28日、2017年2月6日、2018年12月24日、2019年1月4日、2019年3月28日及2019年
10月15日的公告，內容有關出售煤化工業務板塊及履行擔保責任的進展。除另有所指
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轉讓協議項下的交易已於2016年8月31日完成。誠如該通函所述，本公司將適時就轉讓協
議所載擔保安排的任何更新情況刊發公告。

如本公司日期2018年12月24日的公告所披露，本公司已於2018年12月21日根據過往簽署
並仍在有效期的《保證合同》依法履行擔保責任，為中新能化控股子公司代償款項合計約
人民幣3.28億元。

此後，如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1月4的公告所披露，本公司積極向中新能化進行追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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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2019年12月31日，中新能化已歸還本公司上述代償款項。

承董事會命
姜進明
公司秘書

中國，北京，2020年1月2日

於本公告日，本公司董事為：

陳飛虎、王森、王欣、梁永磐、應學軍、朱紹文、曹欣、趙獻國、張平、金生祥、劉吉
臻*、馮根福*、羅仲偉*、劉熀松*、姜付秀*

* 獨立非執行董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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